
行銷-策展活動通報 007 號                                          頁次：1 / 3 

本資料為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之智慧財產權及機密文件，非經本公司書面授權許可，不得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

不得複印、複製或轉變成其它任何形式使用。 

附件表單 1：R 行銷-策展活動通報 007 號-01C 

「夢時代購物中心 街頭藝人展演活動許可證申請表」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先生 □小姐 
編號 

(由主管單位填寫)： 

通訊電話： 行動電話： 

(請貼兩吋正面照片) 

電子信箱： 

申請類別：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藝名/團名： 組成類別： □個人  □團體 

表演項目： 人數：     人 

表演者/團體介紹： 攜帶道具（務必詳列）： 

 

展演內容說明： 

相關經歷： 

街頭藝人執照：□無  □有 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縣/市 

收費：□是 □否 收費方式:  □自由打賞 □定價 □其他                               

以下由主管單位填寫 

申請核准 □否 □是，日期       ~ 場地  

主管單位簽核  承辦人  

※申請人注意及遵守事項： 
1. 申請人保證所填資料均真實無誤，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在夢時代主管單位通知核准前，申請人並無任何場地使用權。 

2. 申請人已詳讀瞭解並同意遵守「夢時代購物中心街頭藝人表演規範及相關辦法」全部內容。 

3. 申請人同意檢附出示夢時代主管單位要求之證照，否則喪失申請資格；已獲核准者，夢時代主管單位得逕撤銷之。 

4. 申請人基於向夢時代（即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使用場地進行街頭藝人表演之目的，有向夢時代提供申請人關於本

申請表之個人資料之必要，夢時代得基於管理、活動需求及其他一切相關展演活動所需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得向夢時代主張修改、更正、補充個人資料，連絡電話為 07-8135678。若申請人不願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之個人資料，

將喪失場地使用權。夢時代於展演活動結束 2 年後，確認申請人無任何侵權或其他造成夢時代或他人損害情事，刪除申請人

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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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時代購物中心 街頭藝人展演活動許可證申請表」（附件） 

 
（一）街頭藝人證 

 
 
 
 
 
 
 
 
 
 
 
 
 
 
 
 
 
 
 
 
 
（二）外籍人士請檢附雇主同意書或勞委會核發之工作許可證影本，及護照、簽證影本。 

 

（三）檢附資料不齊全者，視為未完成申請程序，未依夢時代主管單位指定期限內補件者，

夢時代主管單位得逕行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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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時代購物中心街頭藝人表演管理辦法 

申請人經夢時代主管單位核准得於夢時代指定場域表演之街頭藝人，同意遵守下列規定，否則

夢時代主管單位得逕終止或隨時撤銷表演許可之決定，並依相關規定求償： 

一、申請人簽署同意遵守本管理辦法，不代表夢時代主管單位應核准或已核准申請人使用場

地；亦即，申請人須俟夢時代主管單位另為正式通知，已核准表演期間與場地，申請人始

獲場地表演使用權。 

二、申請人於夢時代核准從事街頭表演活動者，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夢時代得逕終止或撤銷

原已核准之場地表演使用權： 

1、 衣著髒亂或有異味。 

2、 無故未於規定時間及地點展演或妨礙人、車通行。 

3、 使他人受到驚嚇或令人產生厭惡。 

4、 無故碰觸他人或他人財物。 

5、 致使他人物品損壞。 

6、 製造令人不適之過大聲音。 

7、 影響夢時代進駐商家正常營運。 

8、 蓄意與其他街頭藝人或夢時代進駐商家爭顧客。 

9、 政府法令禁止或夢時代之場地使用規範修正變更。 

10、 表演內容有販售物品或勞務等行為，或與活動許可之核准項目、人員不符。 

11、 表演內容違背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或涉及政治活動。 

12、 表演內容或道具經夢時代認定有危險之虞。 

13、 其他違反夢時代場地使用規範或夢時代人員之管理及通知。 

三、申請人瞭解並同意，若因夢時代業務需要或其他因素考量，得隨時終止申請人之場地使用

權，申請人應立即停止表演、並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夢時代。 

四、申請人於場地使用表演期間，應負責維持表演區域之整潔，並應負責於每次表演結束後清

運產生之垃圾及雜物，並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夢時代。 

五、申請人（團體）已充分了解本辦法內容並願確實遵守上開規定，敬請夢時代同意場地使用

之表演申請，若因申請人使用場地或表演內容造成夢時代、夢時代人員、夢時代和做廠商

或夢時代顧客之損害，申請人員連帶負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六、若因申請人使用場地而涉訟，申請人同意以夢時代主事務所所在地作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  致 

夢時代購物中心（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人：                        （簽名） 

 

 

 

          年          月          日 

 


